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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省j乍公有制林业持续发展初探

主要形式

1．按其经营主体分：

社会支持型。这种类型包括社会

援资支持型，如香港嘉道理基金会援

助海晏县生态环境建设资金100万港

元，用于生态环境建设及社区发展；社

会投入支持型，如西宁市南北山绿化

工程，湟源县南北山绿化工程。教育林

业相互支持型，湟源县教育支持林业，

林业扶持教育，全县中学11所，小学

130所，每个学校在学校附近办了校办

林场，少的3．5～4hm2，多达8hm2，共计

515．9hm2地划拨给学校办林场搞绿

化。宗教支持型。湟中县许家寨庙会护

青，对当地林草植被管护工作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集体经营型。以村社集体为单元，

以村社经济为依托，集体营造，集体管

护，如湟中的逯家寨村，湟源的小高岭

村、申中村。

公司承包型。公司为经营主体，以

承包荒山为基地综合治理，综合开发，

整体发展，这种形式在西宁市郊较为

普遍。到目前为止，有35个公司承包

退耕地和荒山6733hm2。已绿化了
1333hm2，办了林权证的有2家。

个体承包型。以农民个人为经营

主体，承包荒山绿化或造林地管护。门

源县泉口镇泉口台村农民杜俊正，东

川镇寺儿沟村农民乔永宽，分别承包

造林地13．3hm2(200亩)，现已初见成
效。

2．按其承包方式分：

荒山治理整体承包。这种承包以

公司和农民个体承包为主，承包一定

面积的荒山，整体经营综合治理，西宁

市郊主要就是这种形式。这种形式，从

造林、管护，到收益都是经营主体个

人，是非公有制林业最完整的体现。

造林阶段性承包。主要是造林专

业队形式和公司承包造林，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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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直接，关系明确，易于操作，必须

有造林资金作保障。西宁市城北区组

织了18个造林专业队，专门进行了造

林作业培训，在造林季节专门造林，整

地质量、造林质量得到了保证，提高了

效率。

管护阶段性承包。由村乡集体组

织造林以后，个体承包管护。乐都县洪

水乡。双二村有400hm2柠条造林，就

是以这种形式管护的。造林地的最终

收益在保证林地的生态效益的前提
下，归管护者所有。这种方式即管住了

林子，又节约了管护资金。
3．按其经营内容分：

苗木培育主导型。随着造林任务

增大，个体育苗发展比较快，尤其是西

宁市区。据统计全市个体育苗已经发

展到31家，育苗面积169hm2，可育苗

面积140．4hm2，实际育苗面积130．

7hm2，年产苗量2547万株。相对造林

而言，育苗生产周期短，资金周转快，

以市场为导向，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与国有苗圃相比，由于利益直接，更注

意降低成本，节约开支，增加效益。

荒山绿化主导型。荒山治理的投

入在经济支出中占很高的比例，公司

经营的主业为荒山治理。

以苗木培育为主带动荒山绿化

型。湟中总寨逯家寨村育苗基地和荒

山绿化配套进行，自己育，自己种，降

低了造林成本，提高了造林成活率。多

余的苗木销售收入，可以用于造林管

护，实现以短养长。

以其它产业为主导以荒山绿化为

基地全面发展型。在西宁市承包荒山

的大部分公司都是多种经营综合发展

的公司，杰森、绿源、正源、金泰、民建

矿业等公司都以其它投资回报率较高

的产业为主营业务，以荒山治理为基

地，再辅之中藏药种植、西繁东育等项

目取得整体的发展。这种形式相对来

讲，有经济支撑较为稳定。

非公有制林业，以其经营灵活、形

式多样、产权清晰、责任明确、利益直

接等特点，在青海省林业事业发展中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经营个体承

包荒山治理，给荒山注入了资金，增加

了投入，改变了当地的自然景观，改善

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使本来国家必须

投入的可以不投入，多投入的可以少

投入，这不仅弥补了林业生产建设资

金的不足，也为提高造林效率，巩固造

林成果提供了一定保障。

主要问题

1．认识不完全。一方面是对青省

林业的生态性、公益性及经济上的弱

质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是国家对生

态环境建设的优惠政策心中无数。由

于青海特殊的自然经济地理位置，长

期沉睡的荒山，实际上没有任何经济

效益，荒山治理也只能是经济投入型，

产出的只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同

时，国家在目前这一时期，投资于荒山

治理的能力是有限的，国家投资只能

是补助性或扶持性。因此，承包经营荒

山必须是踏踏实实。实实在在的付出，

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由于对承包荒山

的公益性、社会性的认识不足，荒山承

包过程中的优惠政策得不到体现。在

西宁市郊承包荒山的过程中存在承包

主体和客体之间一方面漫天要价，一

方面苦不堪言的情况，如城中区的羊

毛公司，承包24hm2地(含退耕地

12hm2)，农民享受了退耕还林的政策，

还要从承包土地中取得400元，目前，

还要增至600元，否则就要对承包者

采取种种的措施，如中断合同，挖断上

水、路，让牲畜进入造林地等，使承包

者无法安心经营。

2．承包程序不完全。在西宁市几

个区的调研过程中，荒山承包缺乏行

之有效的统一的政策指导，承包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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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承包客体的身份不明确、承包主体

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不明确，责权利分

配不一致，致使农民和承包商的利益

都得不到保障。荒山承包合同没有公

正，缺乏法律效力。大部分承包主体是

区政府，如城中区政府全权代表将荒

山和退耕地向承包商承包，农民认为

承包不符合他们的意愿，承包商和农

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时常出现。由于在

荒山承包过程没有林业主管部fq参

与，林业的优惠政策无法直接体现到
承包者的经营之中，承包的荒山没有

纳入国家的重点工程，得不到应有的

补助。

3．政策执行不完全。《森林法》、《青

海省绿化条例》中对荒山承包的有关

事宜和林权证的使用范围作了明确的

规定，但在政策执行中还存在一定问

题，主要有：(1)一些经营者为了使自己

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积极办理《土地

使用证》，但在办证过程中收费过高且

标准不一致，无法承担。(2)民和县在荒

山承包合同中，注明了一条“造林成林

以后，林木属国家所有”，违反了“谁治

理、谁开发、谁管护、谁收益”的原则。

(3)西宁市城中区承包者缴纳高额土地

承包费和使用费，违反了“先开发，后

交费”的原则。另外，绝大部分经济补

偿，是通过给一定的种子和苗木实现

的，有些种苗质量低，而折算的价格

高，承包者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4)

西宁市南北丽山荒山绿化收的水费、

电费等费用高低不一致。

4．资金投入不足。青海省目前实

施的几项国家重点生态工程中，存在

着项目之间资金不平衡和整体资金严

重匮乏的状况，造林越多，基层林业主

管部门和承包者的经济负担越重。

2002年三北防护林建设资金没有按规

划到位，而有些地区造林是承包给公

司或造林专业队的，每hm2150—750

元／hm2不等，由于资金不能到位致使

合同不能兑现。种苗是造林的基础，资

金是造林的保障，没有资金的保障，种

苗生产也缺乏活力，私有苗圃更谈不

上发展。

5．缺乏中介组织。随着市场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林业行业的中介组织

显得尤为重要。承包以后，投资投劳绿

化了的荒山流转过程中必须要有一个

有资质的、有一定法律效力的，具备生

态知识、林业财务、林业经济管理知识

的资产评估和财产界定的中介组织，

予以评估界定。比如，在城中区政府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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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由于人员

变更，村民要推翻原来的合同想自己

干，公司因入不敷出也想撤出，苦于没

有中介组织评估，投入的资金造的林

得不到补偿，双方的矛盾一直得不到

解决。

6．技术指导和市场引导不够。非

公有制林业发展过程中，盲目性、主观

性很强，有些老板承包了荒山以后，热

情很高，从山东、河北、陕西等地引进

一些新品种树木，用于荒山绿化，种苗

费很高，成活率很低，造成了很大的浪

费。如城西区的杰森公司从陕西购买
石榴、金太阳杏、油桃、李子等经济林

种植8hm2，城北区毛胜寺的承包人李

文桂从山东引进的侧柏等，浪费近30

万元资金，另外在整地、栽植、苗木假

植过程中也缺乏技术指导，如杰森公

司用柽柳苗造林影响了造林成活率

(仅50％)。湟中扎麻隆乡私人承包耕地

建苗圃26．67hm2(400余亩)主要树种

为大叶金丝柳、速生杨等，面向荒山造

林耐旱、耐寒、耐瘠薄的树种没有，市

场面窄，发展潜力不足。

建议

首先。政府要到位。政府部门要摆

正位子，明确职能，切切实实做好宏观

指导、宏观调控和整体服务工作。既不

能越位，也不能缺位，要明确服务职

能，趋利弊害，制定并完善政策，搭建

台子，使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青海生

态环境建设的舞台上尽显风采。

其次，政策要到位。要充分认识青

海荒山绿化的公益性、社会性和弱质
性的特征，贯彻《森林法》、《青海省造

林绿化条例》、《青海省林地林权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出台一套完整的切
实可行、易于操作的优惠政策，以吸引

社会资金，落实管护责任。政策的制定

要体现优惠、扶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既要确保荒山早日绿化，造林成果得

到巩固，又要使承包者的利益不能受

到伤害。要重点考虑以下几方面：(1)承

包实行准入制。要求甲方具备标地物

的所有权益或使用权益，如：土地使用

权益。要求乙方(个人、法人、法人代

表)首先是遵纪守法，政治合格的优良

公民，同时要有一定的经济支付能力，

具有1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2)政策

要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承包协议

的签订必须合法、完备，合同签订过程

要有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参与，由中介

组织评估(费用由甲方承担)，确定各自

的责任、权力和利益，使其清晰、明确、

具体，协议必须经过公正方可生效。(3)

承包过程实行拍卖、招标等方式。(4)女口

果属于荒山承包合同，应由林业主管

部门颁发《林权证》，保护承包者的合

法权益，如果承包者改变部分土地的

用途，用以非林业项目，可以就改变的

部分办理《土地证》。(5)承包荒山内的

造林，要求实行计划管理，要根据协议

编制年度计划，签订年度造林任务合

同，落实造林责任。并体现责任经济补

偿的原则。(6)林木成林以后，执行谁

种、谁管、谁有的原则，并鼓励青山流

转、转让。(7)进行造林绿化也享有同等

待遇，至少在西宁市南北山绿化区应

该使用同样的电费、水费标准。

第三，资金要到位。公益性事业市

场化的关键是在资金补偿，公益林的

最终产品主要是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其主要受益人是国家和社会，同时

造林绿化创造的是社会必要产品。因

此，应将承包的荒山造林纳入重点工

程落实资金，资金的使用不能采取林

业主管部门越俎代庖供应种苗的方

式，必须实行报帐拨付制，根据重点工

程资金管理办法，以检查验收的面积、

质量、成活率、保存率为依据，以某一

地区的社会平均价格为标准，足额发

放补助资金。

第四，技术服务要到位。林业技术

部门在实行技术任务承包责任制的过

程中，要把承包治理区纳入其责任范

围。要严格工程管理，规范作业设计，

确实做到按规划设计，按设计施工。在

整地、种植、栽培、抚育、管护等工作环

节中，做到事前管理与事后监督相结

合，切实把好种子、苗木质量关。

第五，支持、引导、鼓励社会中介

组织的建设。非公有制林业是使森林

资源实现由事业性运作机制转为经营

性运作机制有效途径。要实现市场经

济的规范运行，增加林业发展的活力，

缩短经营周期，促进林地的合理有效

流转，切实保护所有者、使用者、经营

者的合法权益必须逐步实行森林资源

资产化管理。建议由省林业局会同有

关部门确认、核发资质，由社会中介组

织承担，根据国有资产管理局、林业部

关于森林资源评估的有关管理规定和

技术要求，以公平、科学、客观、独立、

可行的基本原则评估核算。

(作者工作单位：青海省林业局)

(责任编辑赵萱)

 万方数据万方数据


